宁夏民营经济监测统计报表制度
（主要内容）

一、调查目的
[bookmark: _GoBack]为全面、精准、动态地掌握宁夏民营经济的运行态势与发展特征，科学评估民营经济在推动全区经济增长、促进产业升级、吸纳社会就业、激发市场活力等方面的贡献与作用，同时深入识别民营企业发展中面临的困难、挑战与营商环境中的痛点、堵点，为自治区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制定和优化扶持政策、改善营商环境、防范化解风险、引导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及时、可靠的数据支撑与决策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关于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及国家和自治区相关规定，特制定本指标。
二、调查范围和对象
本次监测对象为在宁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所有民营经济经营主体。
三、调查内容
本指标围绕生产供给、需求变化、创新创业、经营活力四大核心维度，构建了包含月度、季度、年度指标的综合监测指标体系。主要通过部门共享数据及重点监测民营企业库抽样调查来动态掌握宁夏地区民营经济状况。
四、调查方法
本项目采用部门数据共享为主，抽样调查为辅，宏观数据监测与微观调查相结合的方法。
部门共享：各相关部门结合各自工作职责，填写《宁夏民营经济监测部门共享数据报表》，按照各报表既定报送时间填报，报送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促进局。
企业抽样调查：采用电子问卷填报的方式，要求由企业管理人员或财务人员根据数据回收要求填写问卷。对于不具备联网填报条件的企业，可提供标准化电子表，通过指定通讯方式，在确保数据安全基础上采集问卷。
五、组织方式
本指标由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统一组织实施，负责指标解释、数据审核汇总、分析研究和报告发布等工作。自治区相关部门予以协作配合。重点监测民营企业依法履行报送义务。监测工作接受自治区统计局的业务指导和监督。
六、监测资料报送和公布
各被调查单位必须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规定和调查的具体要求，如实填报调查数据。任何地方、部门、单位和个人都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调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调查对象的资料必须履行严格的保密义务。统计资料公布由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按照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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